
1 

 

支出收回書編製說明 

一、編製原則： 

各支用機關於當年度公務預算內已支出款項收回、經核准保留有案之應付歲

出款在核准保留年度內支付之款項收回或墊付案支付款項收回，例如：收回

離職人員溢領薪資等。 

二、公務預算支出收回書製作、查詢及註銷流程： 

 (一)製作公務預算支出收回書： 

  1.進入新版公庫服務網選取「表單製作」→「公務預算支出收回書」→「新表

單」製作支出收回書。 

 

 

  2.系統自動帶出使用者機關代號及名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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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預算科目代號及名稱：(預算科目與墊付案號只可二擇一輸入) 

  輸入或選取原付款憑單支用之預算科目，當年度預算科目會直接匯入系統無須 

新增，另屬收回保留款科目者，請洽本府財政局集中支付科新增保留科目(分

機 5512~5516)。 

 
 

 

  4.墊付案號：(科目代號或墊付款案號需擇一選取) 

    若系統無所需之墊付案號時，請洽本府財政局集中支付科新增墊付案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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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.正確輸入支出收回書各欄位資料： 

  (1)「所屬款項年月」：原付款憑單支付之年(會計年度)、月(不得超逾當 

   年度)，在款項未實際撥付情形下，倘須辦理支出收回，請考慮實際作 

   業情況，於款項撥付入帳後再行收回。(※注意薪資提早作業之情形) 

  (2)「原支付金額」：按原支付之付款憑單總金額填寫。 

  (3)「收回金額」：按實際收回數填寫，與原支付款項金額不一定相同，但 

   不得大於原支付款項金額。 

  (4)「付款憑單編號」：按確實按原支付款項之付款憑單編號(共 15 碼)填寫。 

  (5)「繳款人」：按實際繳回者之姓名或繳回機關之名稱填寫。 

  (6)「繳款人電話」：按繳回者或繳回機關之電話分機填寫。 

  (7)「收回理由及其他應行說明事項」：將收回之理由摘要敘述，例如：收 

   回ｏｏｏ離職溢領薪資、收回ｏｏ月公保機關補助款……等。 

(8)支出收回書之預算科目同時存在經資門者，請於「收回理由及其他應行說明事

項」欄位註記擬收回之經資門別。 

  (9)點選「新增細項」完成登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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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.再次確認資料無誤： 

  再次確認登打資料是否有誤，可點選「修改」或「刪除」修正內容，正確無誤則

點選「存檔後預覽」。 

 ※尚未編輯完成之支出收回書，可點選「暫存」存放於暫存清單中，以利編輯或刪

改。 

 

 

7.製單完成： 

  點選「製單」製作表單 →「列印 PDF」列印紙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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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.列印支出收回書： 

    請於「主(會)計」、「主管」欄位加蓋主(會)計及主管職章。 

 

 

 (二)支出收回書查詢： 

  1.點選「表單查詢」→「支出收回書查詢」→輸入查詢條件(日期或銷帳編號)

→「查詢」。 

    ※若以銷帳編號查詢，其他條件可不用輸入即可查詢該表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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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.顯示查詢結果，點選「銷帳編號」連結，可開啟PDF檔再次執行列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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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)支出收回書註銷： 

  1.點選「表單查詢」→「表單註銷」→ 輸入表單製單日期→「查詢」。 

 

 2.對欲註銷表單點選「註銷」→「確定」。 

 

 3.輸入註銷原因後 → 「送出」→ 「確定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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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.點選下方「回查詢頁」，顯示表單狀態為[已註銷]。 

 

 

 

 


